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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浙江工业大学

2012届毕业答辩等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是高等学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，各学院务必认真抓好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各项工作。 现将2012届毕业答辩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毕业答辩时间安排：2012年6月2日（星期六）～6月6日（星期三）。各学院需在5月15日前将答辩委员会、答辩小组成员名单及答辩时间、地点、分组情况报教务处教学科。学院教学督导组要积极配合学院做好答辩工作。

  2、指导教师要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进行严格审核把关，保证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。

3、严格“评阅人”制度，指导教师和评阅人应在答辩前对每个学生的毕业设计(论文)写好评语并送交答辩小组。答辩小组应在学生答辩之前对评语进行审阅。

4、对学生答辩资格要根据“浙江工业大学毕业设计(论文)教学工作规范”进行严格审查。

5、严格按学校“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规范”的要求控制答辩时间，认真进行毕业答辩记录，保证毕业答辩质量。

6、成绩评定比例应严格掌握：优秀≤15%，良好≤45%,中等≥30%，及格和不及格≥8%,机动2%，对毕业设计(论文)成绩初评为“优秀”或“不及格”的学生，必须进行大组答辩。答辩结束后，将2012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全套资料留存学院备查。

7、优秀毕业设计(论文)汇编。今年学校仍采用电子版形式汇编《浙江工业大学2012届优秀毕业设计(论文)汇编》并挂在教务处网站的主页上。各学院推荐的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要进行严格审核。推荐数为：各专业推荐1篇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入选浙江工业大学《浙江工业大学2012届优秀毕业设计(论文)汇编》。入选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必须在放假前以Word2003电子文档格式发至：fzq@zjut.edu.cn电子邮箱。 

8、要做好毕业设计(论文)优秀指导教师推荐工作。各学院要按照“浙江工业大学毕业设计(论文)教学工作规范”的要求推荐优秀指导教师。优秀指导教师分配名额如下：化材学院、机械学院 、信息学院、经贸学院、建工学院、之江学院各2名，生环学院、教科学院、外语学院、药学院、人文学院、艺术学院、法学院、理学院、政管学院、计算机学院、国际学院各1名。

9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送外校评审。学校将从各学院中抽取1个专业中的6篇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送外校评审（优秀和及格各1篇、良好和中等各2篇）。被送论文要准备如下文档材料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任务书、开题报告、文献综述、外文翻译、正文（含设计、论文的文本和设计图纸）等以备送审，具体送审专业另行通知。

11、为不影响毕业班学生发证离校，请各学院务必于6月6日前将成绩报至教务科。

12、各学院要认真做好毕业环节工作总结，并于放假前交教务处教学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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